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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以及有

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承诺函

致渭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渭大队/陕西嘉信至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作为参加贵单位组织的科技信息化建设及交通设施设备采购建设维护项目（项目

名称）的投标人，本公司郑重承诺：

1、我公司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在经营中，始终遵循商业道德与市场规则，重合

同、守信用，无任何商业欺诈、不正当竞争等不良行为记录。若有虚假，愿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与后果。

2、我公司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已建立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严格按照国家

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进行会计核算，保证财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财务报表规范

编制且按时披露。如有不实，愿意接受相关处罚。

3、我公司具有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按时、足额缴纳各项税款，无偷税、漏

税、欠税等违法违规行为。如有违反，愿意承担补缴税款、滞纳金及罚款等责任。

4、我公司具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依法依规为员工办理社会保险，

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障资金，切实维护员工合法权益。如有隐瞒，愿意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5、近三年受到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理、不良行为记录为零次（没有填零），

如有隐瞒实情，愿承担一切责任及后果。

6、参加本次磋商提交的所有资料是真实的、有效的，如有隐瞒实情，愿承担一切

责任及后果。

7、我方已阅读了《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库[2016]125 号》文件，并领会了文件的精神。因违反文件规定所产生的后果

由我方自行承担。

投标人：中移建设有限公司（公 章）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委托人： （签字或盖章）

日 期：2025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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